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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57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京电子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－069 

 

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以

电子邮件、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

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》；2017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

次会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会议”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监事

3 名，实际参会监事 3 名；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出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 

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》 

公司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在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发布的《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签订<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>

的议案》 

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，公司与广州复大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全

体股东共同签署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复大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及其

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》,协议主要内容为： 

1、各方一致同意，自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》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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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之日起，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正式终止。 

2、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终止后，除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第十九条约定的保密条款继续有效外，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协议》其他条款均不再对协议各方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，且任何一方无

需再向对方履行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项下尚未履行的其他任何

义务。 

3、各方共同确认，各方在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项下不存

在任何争议或纠纷，且对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终止互不构成违

约，互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

4、因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》产生的任何争议或

纠纷，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若最终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可向合同签署地有管

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5、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中京电子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成立并生效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7 年 7 月 14 日 




